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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6年 1月 18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201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  

選舉開支限額檢討  
 
 

目的 

 
1.  本文件旨在就 2016年選舉委員會 (下稱 "選委會 ")界別

分組選舉及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提供背景資

料，並簡述立法會相關委員會過往所作的討論。  
 

 
背景 

 
選舉開支限額  
 
2.  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554章 )第 45條，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獲賦權訂立規例，訂明在選舉中可由候

選人或由他人代候選人或由候選人組合或由他人代候選人組

合招致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該條例適用於多項選舉，其中包

括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及行政長官選舉。  
 
3.  按《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選舉委員會 )令》(第 554I章 )所
規定，選委會各界別分組選舉現時的選舉開支限額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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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 

 
選舉開支限額  

酒店界、保險界、航運交通界、

漁 農 界 、 中 國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會

議、鄉議局、港九各區議會及新

界各區議會界別分組  

 

100,000元  

任何其餘的界別分組 (宗教界、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及立法會界別分

組除外，因為此等界別分組的委

員並非由選舉產生 ) 

 

⎯⎯ 已登記的投票人不超過

5 000人  
160,000元  

⎯⎯ 已 登 記 的 投 票 人 介 乎

5 001人至 10 000人  
320,000元  

⎯⎯ 已 登 記 的 投 票 人 超 過

10 000人  
480,000元  

 
4.  自 2000年以來，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一直採用上述選

舉開支限額。該等限額與功能界別選舉的 4級選舉開支限額相

對應。  
 
5.  就行政長官選舉而言，按《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行政長

官選舉 )規例》(第 554A章 )所規定，現時可由某候選人招致的選

舉開支限額為 1,300萬元。  
 
 
立法會相關委員會過往所作的討論 

 
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  
 
6.  在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於 2001年進行

商議期間，部分委員認為，訂立選舉開支限額可確保所有候選

人能公平競選，而在決定該限額的釐定準則時，應考慮行政長

官選舉的選民人數。部分其他委員認為未必一定需要訂立限

額，因為許多民主國家均無訂立有關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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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制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在 2001年 10月 30
日舉行的會議上，聽取政府當局簡介當局把行政長官選舉的選

舉開支限額訂定為 950萬元的建議。當時政府當局表示，《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及附件一訂明，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

表性的選委會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基本法》第四十

三條訂明，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的首

長，代表香港特區。《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的職權涵蓋與香

港特區有關的廣泛事務，而行政長官所提出的政策會影響香港

所有市民的福祉。因此，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必

須足以讓候選人可以向香港特區所有居民宣傳其競選政綱。政

府當局又請委員注意，立法會選舉中 5個地方選區的選舉開支

限額合共是 1,000萬元。  
 
8.  雖然部分委員同意，在訂定開支限額時應考慮行政長

官擔任香港特區政府首長此一重要的憲制角色，以及候選人需

要進行全港性的競選工作，但部分其他委員認為，擬議的 950
萬元選舉開支限額過高。該等委員質疑競選行政長官一職的候

選人是否有需要向市民大眾宣傳其競選政綱，因為行政長官並

非以普選產生。他們亦認為不宜參照 5個地方選區的選舉開支

限額，因為地方選區的選舉是直接選舉，選民人數遠較行政長

官選舉為多。  
 
9.  政府當局解釋，就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作出

規定的目的，是讓候選人盡量使用其有權使用的財政資源為其

參選作出宣傳，但所作出的開支不得超出訂明的最高限額。候

選人可全權酌情決定選舉開支的款額及類別。根據以往選舉的

經驗，在選舉中有能力支付更多開支的候選人未必一定較其他

人佔有優勢。  
 
10.  2001年 11月，在之前的與行政長官選舉有關的附屬法

例小組委員會研究《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行政長官選舉 )規例》

時，部分委員質疑當局基於甚麼理由把選舉開支限額訂定為

950萬元。他們認為，如將限額定得過高，會令資金不足的人

士卻步，以致他們不敢參選，亦會影響候選人當選的機會。當

時，由於當局沒有就首屆行政長官選舉訂定選舉開支限額，加

上據一則新聞報道所述，當時的行政長官當選人董建華先生就

該次選舉只花了約 270萬元的選舉開支，他們認為當局應考慮

首屆行政長官選舉中 3名候選人所招致的選舉開支，來訂定選

舉開支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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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部分其他委員認為不宜參照首屆行政長官選舉所招致

的選舉開支，因為該選舉是於香港仍在英國統治時期舉行。他

們強調，行政長官候選人有必要進行全港性的競選工作。  
 
12.  2011年 4月，政府當局就 2012年行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

支限額由 950萬元 1增至 1,300萬元的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據政

府當局所述，當局檢討 2012年行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時

曾考慮下列因素 ⎯⎯  
 

(a) 由 2000年至 2012年間的物價升幅 2；  
 
(b) 選委會的擴大和經修訂的行政長官選舉投票制度對競

選模式所帶來的影響；及  
 
(c) 參考過往行政長官選舉的經驗，新增額外選舉開支項

目的需要。  
 
13.  部分委員對於政府當局把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

額由 950萬元增至 1,300萬元的建議表示支持。他們認為，選舉

開支限額在過去 10年一直沒有調整，該限額必須足以讓候選人

可以向市民大眾宣傳其競選政綱。部分其他委員則對該建議表

示有保留。鑒於行政長官選舉的選民人數較少 (1 200名選委會

委員 )，而且最近一屆行政長官當選人所招致的選舉開支為 836
萬元，加上 2000年至 2012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數增幅只有

12.8%，這些委員因而認為擬議增幅過高。他們指出，在 2012
年行政長官選舉中，每名候選人可用於每名選委會委員的平均

開支達一萬元。他們關注到，根據此計算方法，日後普選行政

長官的選舉開支限額將會高得不合理。  
 
14.  政府當局表示，若按建議增加選舉開支限額，行政長

官候選人不但能有足夠資源爭取選委會委員的支持，更可向市

民大眾宣傳及解釋其競選政綱，以及進行所需的全港性及地區

性拉票活動。選舉開支限額的預算項目包括：設立競選辦事

處、聘請競選工作人員、聘請顧問、進行政策研究，以及宣傳

和推廣工作所需的各項開支。政府當局提供的詳細計算方法及

                                                 
1 此選舉開支限額先後應用於 2002年、2005年 (補選 )和 2007年的行政長官選舉。 
2 2000 年的綜合消費物價指數是 107.4。根據 2011-2012 年度財政預算案，2011

年的預測通脹率為 4.5%， 2012 年的趨勢通脹率為 3.5%， 2012 年的綜合消費

物價指數估計為 121.2。當局估計 2012 年的綜合消費物價指數將會比 2000
年上升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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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載於附錄 I。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2011年行政長官 (修
訂 )條例》修訂了行政長官選舉的投票制度，將以往取得超過

在該投票中所投的有效票總數的一半的規定，改為候選人須取

得超過 600張有效票才可當選。因此，行政長官候選人有需要

加強其拉票活動。  
 
15.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不應透過訂定選舉開支限額

而單單對財政資源作出限制，否則便會對擁有財政資源但沒有

足夠時間親自進行競選工作的候選人不公平。政府當局解釋，

就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作出規定，目的是讓候選人盡

量使用其有權使用的財政資源為其參選作出宣傳。候選人可全

權決定選舉開支的款額。政府當局表示，選舉開支限額並沒有

規限候選人以何種形式開展其競選計劃。只要整體選舉開支不

超出法定限額，候選人可自由決定個別項目的開支多寡。  
 
16.  《 2011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建議修訂第

554A章，把行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由 950萬元調整至

1,300萬元。該條例草案於 2011年 7月 6日獲立法會通過。  
 
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  
 
17.  2011年 4月，政府當局就 2011年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

選舉開支限額相關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政府當局表示，在檢

討是否需要調整選舉開支限額時，曾經考慮 2006年選委會界別

分組選舉中每名候選人的平均選舉開支，而這些平均款額都大

幅低於各個界別分組的選舉開支限額 (相關數字載於附錄 II)。
舉例來說，在紡織及製衣界界別分組中，每名候選人的平均選

舉開支佔相關開支限額的百份比雖然已是所有界別分組中最

高，但亦只達該界別分組選舉開支限額的 26.3%。考慮到選委

會界別分組選舉的選民基礎並無重大改變，以及 2006年選委會

界別分組選舉的平均選舉開支水平，政府當局認為沒有需要調

整 2011年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政府當局亦已

顧及選委會委員由 800人增至 1 200人會增加候選人當選機會的

因素。對於政府當局建議維持相同的選舉開支限額，委員普遍

沒有強烈意見。2011年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因

而未有作出任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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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18.  政府當局將於 2016年 1月 18日的下次會議上，就2016年
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及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

相關建議，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相關文件 

 
19.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I，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

會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1月 14日  
 



 

 

行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的詳細估算 
 

開支項目 
估計金額 

（港元；截至 2001年 11月）

（佔限額的百分比) 
2001 年的估算基礎 最新估算 

1. 設立競選

辦公室 
120 萬元 

(13%) 
估計租用位於中環的寫字樓，佔地 400 平方

米，為期五個月。估算如下： 
估計租用位於中環／上環／灣仔／銅鑼灣的寫字

樓，佔地 400 平方米，為期五個月。詳細估算如下：  

  中環甲級寫字樓 2000 年平均租金： 415 元／

平方米 
中環甲級寫字樓 2010 年 12 月平均月租：776 元╱

平方米 

   上環甲級寫字樓 2010 年 12 月平均月租：692 元╱

平方米 

   灣仔／銅鑼灣甲級寫字樓 2010 年 12 月平均月租：

557 元╱平方米 

   建議參考租金水平：(776 + 692 + 557)／3 = 675 元

╱平方米 

  估計租用面積：400 平方米  估計租用面積：400 平方米 

  估計 5 個月租金支出：830,000 元 估計 5 個月租金支出：135 萬元 

  估計雜項支出為租金的 20%（如管理費、水電

支出：166,000 元 
估計雜項支出為租金的 20%（如管理費、水電支

出）：270,000 元 

  估計成立和解散辦公室的一次性費用為租金

的 20%（如裝修等）：166,000 元 
估計成立和解散辦公室的一次性費用為租金的 20%
（如裝修等）：270,000 元 

  估計總支出 : 1,162,000 元（約 120 萬元） 估計總支出：189 萬元 

附件 C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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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項目 
估計金額 

（港元；截至 2001年 11月）

（佔限額的百分比) 
2001 年的估算基礎 最新估算 

2. 聘請工作

人員 
230 萬元 

(24%) 
估計聘請 15 人。估算如下： 鑑於選舉委員會的擴大和需要進行地區活動，要多

聘請 1 名高級人員和 4 名一般工作人員，估算如下： 

  競選經理（1 名）：7 萬元/月薪 競選經理（1 名）：7 萬元/月薪 

  高級主任（4 名）：5 萬元/月薪 高級人員（5 名）：5 萬元/月薪 

  一般工作人員（10 名）：8,000 元/月薪 一般工作人員（14 名）：8,000 元/月薪 

  5 個月薪金總支出：1,750,000 萬元 5 個月薪金總支出：2,160,000 元 

  約滿酬金及福利估計為薪金的 30%：525,000
元 

約滿酬金及福利估計為薪金的 30%：648,000 元 

   2000 年到 2012 年綜合消費物價指數的累積升幅： 
+ 12.8% 

  估計總支出：2,275,000 元（約 230 萬元） 估計總支出：3,167,424 元 (約 31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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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項目 
估計金額 

（港元；截至 2001年 11月）

（佔限額的百分比) 
2001 年的估算基礎 最新估算 

3. 顧問 150 萬 
(16%) 

估計須預留 150 萬元顧問費，以聘請公關顧問

和法律顧問。 
在原有的 150 萬元外，額外預留 15 萬元，讓行政長

官候選人聘請公關顧問和法律顧問，以在全港 18 區

進行地區活動。 

   2000 年到 2012 年綜合消費物價指數的累積升幅： 
+ 12.8% 

   估計總支出：1,861,200 元 (約 186 萬元) 

4. 政策研究 150 萬 
(16%) 

包括進行民意調查和組織焦點小組。詳細估算

如下： 
在原有的 150 萬元外，額外預留 15 萬元，讓行政長

官候選人進行民意調查和組織焦點小組，從地區層

面的角度分析政府政策和競選政綱，以及更有效地

調配進行地區活動的資源。 

  每個單項調查估計支出：30 萬元  

  ［估計要進行調查的項目：5］  

   2000 年到 2012 年綜合消費物價指數的累積升幅： 
+ 12.8% 

  估計總支出：150 萬元 估計總支出：1,861,200 元 (約 18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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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項目 
估計金額 

（港元；截至 2001年 11月）

（佔限額的百分比) 
2001 年的估算基礎 最新估算 

5. 宣傳推廣 300 萬 
(31%) 

詳細開支如下： 詳細開支如下： 

  利用郵政通函郵寄服務向每戶寄發宣傳單張

（包括郵費及印刷費）：250 萬元 
原有利用郵政通函郵寄服務向每戶寄發宣傳單張

（包括郵費及印刷費）的費用（250 萬元），加上 2000
年到 2012 年綜合消費物價指數的累積升幅（+ 
12.8%）：約 282 萬元 

  海報、橫額及傳單等宣傳物品（包括製作及印

刷）：25 萬元 
原有海報、橫額及傳單等宣傳物品（包括製作及印

刷）的費用（25 萬元），加上 2000 年到 2012 年綜

合消費物價指數的累積升幅（+ 12.8%）：282,000 元 
(約 28 萬元) 

  選舉廣告（如在報紙刊登選舉廣告）：25 萬元 原有選舉廣告（如在報紙刊登選舉廣告）的費用（25
萬元），加上 2000 年到 2012 年綜合消費物價指數的

累積升幅（+ 12.8%）：282,000 元（約 28 萬元） 

   進行全港性的選舉聚會（例如造勢／誓師大會）和

地區性的選舉聚會（例如巴士巡遊、討論會）：100
萬元 

  估計總支出：300 萬元 估計總支出：438 萬元 

總計 950 萬元 1,31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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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中 
每個界別分組中每名候選人的平均選舉開支 

 

界別分組 平均開支 
佔選舉開支限額的

百份比 

1 飲食界 (自動當選) 10,247 元 3.2% 
2 商界（第一） (自動當選) 1,321 元 0.8% 
3 商界（第二） (自動當選) 0 元 0.0% 

4 香港僱主聯合會 (自動當選) 0 元 0.0% 

5 金融界 (自動當選) 818 元 0.5% 
6 金融服務界   5,370 元 3.4% 
7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自動當選) 0 元 0.0% 
8 酒店界   609 元 0.6% 
9 進出口界 (自動當選) 0 元 0.0% 
10 工業界（第一）  (自動當選) 441 元 0.3% 
11 工業界（第二） (自動當選) 1 元 0.0% 
12 保險界   8,060 元 8.1% 
13 地產及建造界   6,390 元 4.0% 
14 紡織及製衣界   42,036 元 26.3% 
15 旅遊界   13,957 元 8.7% 
16 航運交通界   1,443 元 1.4% 
17 批發及零售界   26,385 元 16.5% 
18 會計界    37,977 元 7.9% 
19 建築、測量及都市規劃界   12,952 元 4.0% 
20 中醫界   6,197 元 3.9% 
21 教育界   29,289 元 6.1% 
22 工程界   20,825 元 6.5% 
23 衛生服務界   5,741 元 1.2% 
24 高等教育界   7,121 元 2.2% 
25 資訊科技界   41,234 元 12.9% 
26 法律界   20,411 元 6.4% 
27 醫學界    14,371 元 3.0% 
28 漁農界 (自動當選) 0 元 0.0% 
29 勞工界    467 元 0.3% 
30 社會福利界    4,081 元 0.9% 
31 體育小組 (自動當選) 408 元 0.3% 
32 演藝小組  (自動當選) 10 元 0.0% 
33 文化小組   5,185 元 3.2% 
34 出版小組 (自動當選) 0 元 0.0% 
3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自動當選) 6 元 0.0% 
36 鄉議局 (自動當選) 6 元 0.0% 
37 港九各區議會   3,650 元 3.7% 
38 新界各區議會   882 元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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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附錄 II 



附錄 III 
 

201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檢討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草案》委員會  
 

2001年 5月 31日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01年 7月 11日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

案》委員會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1年 10月 30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01年 11月 30日  與行政長官選舉有關

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

會第三份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1年 4月 18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1年 7月 6日  《 2011年選舉法例 (雜
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
員會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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